关于《济宁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荣誉疗养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现将《济宁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荣誉疗养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文件的必要性
济退役军人发〔2023〕1号文中部分条款已被《山东省军队离休退休干部荣誉疗养办法》（鲁退役军人发〔2025〕42号）重新设定，已不适应当前我市实际工作需要，需重新制定。
二、起草依据
该文件依据《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办法》（退役军人事务部令第5号）、《退役军人部等6部门关于进一步提升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水平的通知》（退役军人部发〔2020〕56号）、《山东省军队离休退休干部荣誉疗养办法》（鲁退役军人发〔2025〕42号）规定、《山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办法》制定。
三、起草过程
包括调查研究、评估论证、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核、集体审议决定等过程及结论。
四、主要内容
制定新的《济宁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荣誉疗养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共19条，主要包括明确荣誉疗养对象及范围；明确开展荣誉疗养的责任主体；明确荣誉疗养具体组织实施事项；明确荣誉疗养安全保障措施；明确荣誉疗养活动主要内容。

